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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因素
	得分（分）
	评分标准
	备注

	投标报价
（30分）
	30
	满足公告要求且总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申请人的价格分均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计算分数时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
申请人的投标报价有下列情形的，不进入评标基准价计算：
（1）若申请人的报价超过最高限价，则为无效报价，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总报价如果低于本项目采购预算控制金额85%同时低于平均报价90%的，申请人必须逐项对投标项目的单项价格及构成做出详细文字解释说明，并且对项目单项报价提出报价证据文件，否则投标报价无效。
	

	维修方案（20分）
	20
	对各申请人响应文件中的维修方案完整性、可行性及规范性等进行综合评比，优秀得18-20分、良好的得16-18分、一般的12-16分、较差的得2-1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业绩（20分）
	20
	提交有效的类似塑胶场地施工合同，每提供一份得2分，最多得20分。评审依据: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申请人鲜章。
	

	材料合格证明（10分）
	10
	1、提供具有“CMA”标识检测机构出具的透气型跑道通过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型式检验(成品检验、原料检验非固体)报告的得4分，提供不全的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合格的不得分。
2、为保护师生健康和环境安全，参照(ECHA)颁发的ReaCH（EC）1907/2006 SVHC物质清单，申请人提供塑胶跑道相关高度关注物质检测报告，完整提供的得3分，提供不全的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合格的不得分。
3、塑胶跑道所用单组份胶水提供参照EN 71-3：2013+A2：2017，采用ICP-OES进行分析，要求检测结果为ND（不含有）检测报告的得3分，提供不全的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合格的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申请人鲜章)。
	

	工期保证措施（10分）
	10
	比较各申请人响应文件中工期保证措施的合理性、可行性评分，优秀的得10分，良好的得8分，一般的得6分，没有不得分。
	

	质保期承诺（10分）
	10
	根据申请人响应文件中承诺质保期年限评分，承诺质保1年的得2分，承诺质保2年的得4分，承诺质保3年的得6分，承诺质保4年的得8分，承诺质保5年的得10分，最高得10分。
	



